
公 開 類 編製機關

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       號

水庫別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（4）

總計

(水庫名稱)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 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

 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 依據本府經管之水庫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

         

4.「數量」請依陸挖、抽泥詳實區分填列。

5.產生陸挖或抽泥數量者應列出經費，屬非於當年度撥付者，請填列推估經費，並於後

  續年度扣除該金額。

6.計畫（工程）屬去化(如沉澱池土方清淤)已列入過往年度清淤數量者，其經費列入合

  計，數量則不再重複計入該年度。

2.本年度未完工件數(4)=(1)+(2)-(3)。

本

年

度

完

工

中華民國    年

3.「計畫(工程)及經費名稱」請詳實填列。

本

年

度

開

工

本

年

度

未

完

工

執行件數（件）
經費

(新臺幣千元)

自籌

計畫(工

程)及經

費名稱

連江縣自來水廠

1152-02-04-2

連江縣水庫清淤執行成果

抽泥

1.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合計 陸挖

以

前

年

度

開

工
補(捐)助

數量

(立方公尺)



公開類 編製機關 連江縣自來水廠

年    報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       號 2341-01-03-2

實際營運時間 海水取水量 實際造水量 濃鹽水排放量

(日) (萬立方公尺) (萬立方公尺) (萬立方公尺)

填表          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本縣自來水廠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

連江縣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

廠名



公開類 編製機關 連江縣自來水廠

年    報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       號 2341-03-03-2

設計出水量 投資金額

 (立方公尺/每日)  (億元)

填表 審核 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編製

 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本縣自來水廠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連江縣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底

 完工

 時間

 (年月)

用水

標的

淡化

技術

營運管理

單位
廠名



公 開 類  編製機關

年   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

連江縣天然災害水庫受損情形

中華民國    年

預　估　經　費  

(新臺幣千元)

備註

總計
搶修

(搶險)
復建

總 計

審 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編製

 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本縣自來水廠依據天然災害受損查報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 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消能池

（處）

輸水

隧道

（處 ）

災害損失情形（依災損現況略作描述）

溢洪道

（處）

連江縣自來水廠

1140-00-04-2

監測

系統

（處）

其他

（處）

災害

種類

（災

害名

稱）

水

庫

名

稱
壩堰體

（處）

災害

時間
取出

水工

(處）

填表



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連江縣自來水廠

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1152-02-01-2

壩 堰 高 壩堰長 集 水 區

面 積

滿 水 位

面 積

設 計

總 容 量

設計有

效容量

最 新

施 測

總容量

最 新

施 測

有效容

量

最近完成

庫容測量

時 間 功 能

(公尺) (公尺) (公頃) (公頃) (萬立方

公尺)

(萬立

方公

尺)

(萬立

方公

尺)

(萬立

方公

尺)

(年月)

總  計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年 月   日編製

 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 依據本府經管之水庫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 1.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 2.本表現有水庫係指已建造完成者。

3.計量單位均至少取至小數點後1位數。

水庫名稱

位置

(縣

(市)鄉

鎮)

所在(或

越域引

水)

溪流

名稱

連江縣現有水庫概況

中華民國    年底

型式



公 開 類

年 報

單位:萬立方公尺

年底水庫水量

月別

 水位

(EL)

放

流

回

流

 (公尺)

總  計 總　計

1　月

2　月

3　月

4　月

5　月

6　月

7　月

8　月

9　月

10　月

11   月

12   月

填  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編製
 

主辦統計人員

中華民國    年

編製機關

表　　號

連江縣自來水廠

 1152-02-02-2

          -其他放流量-洩洪量-損耗水量。依水位歷線換算之庫容量扣除淤積量應亦相當於期末

淤

積

增

減

量

其

他

放

流

量

 

洩

洪

量

損

耗

水

量

          3.計量單位均至少取至小數點後1位數，但「水位」請取至小數點後2位數。         

發

電

水

量

次年3月底前編報

 連江縣水庫營運概況

水庫

名稱

期

初

存

水

量

進

水

量

工

業

用

水

地區別

          4.本表各標的之用水量除需水量外並含輸水損失。

資料來源：本縣自來水廠。

         2.期末存水量=期初存水量+進水量-發電水量放流+發電水量回流-生活及農工業用水量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         存水量。

各標的用水量

總

計

農

業

用

水

生

活

用

水

期

末

存

水

量



次年2月底前編報

計

畫

(

工

程

)

名

稱

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 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 （5）（6）（7）（8）

總計

(水庫名稱)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經管之水庫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自存。

2.本年度尚未執行完成件數(4)=(1)+(2)-(3)； 本年度未完工件數(8)=(5)+(6)-(7)。

3.「計畫(工程)名稱」若係跨年度執行計畫(工程)，應分年列出並加述明﹝例如跨2年度之計

   畫(工程)，除填列計畫(工程)名稱外，第1年應述明1/2，第2年應述明2/2，餘以此類推﹞。

編製機關

表       號

連江縣自來水廠

1152-02-03-2

安 全 管 理

執行件數（件）

經費

(新臺幣

千元)

執行件數（件）

更 新 維 護 改 善

中華民國    年

以

前

年

度

委

託

本

年

度

委

託

本

年

度

執

行

完

成

本

年

度

尚

未

執

行

完

成

自籌

補

(捐)

助

經費

(新臺幣

千元)

經費

(新臺幣

千元)

本

年

度

尚

未

執

行

完

成

自籌

以

前

年

度

開

工

本

年

度

開

工

本

年

度

完

工

本

年

度

未

完

工
補

(捐)

助

自籌

公開類

年報

以

前

年

度

委

託

本

年

度

委

託

本

年

度

執

行

完

成

水

庫

別

連江縣水庫安全評估、安全管理及更新維護改善執行成果

補(捐)

助

安 全 評 估

執行件數（件）

(3)


